附件二：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利用状况备案表（试行）（      年第    季度）

利用单位备案编号：

	进口废物名称
	进口废物商品编码
	进口许可证

号码
	进口

日期
	进口

数量
	产    品
	产生的不可利用残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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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单位（章）：

经办人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备案机关意见：

经办人签字：                    （章）        年     月     日


利用状况备案表填写说明：

1、本页可增加附页；2、进口固体废物利用单位应当从首次实际进口固体废物之日起，每季度就其每批次进口废物的主要事项，向备案机关填报利用状况备案记录，并保留相应报关单、运输单、进口废物及产品和不可利用残余物的进出厂记录等必要单据备查；3、进口固体废物利用单位应当建立与利用状况备案表内容相对应的经营记录簿，如实记载每批次实际进口、运输、利用和处置进口废物（包括不可利用残余物的流向）的情况。4、本表记录和经营记录簿记录应至少保存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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